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保荐机构”）为大

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参林”或“公司”）2019 年度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 2020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2019 年度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定持续督导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2020 年度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定持续督导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由于大参

林 2020 年度可转债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中信建投需对大参林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继续履行持续督导义务。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大参林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9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226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000 万张，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100,000.00 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 1,500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98,500.00 万

元，已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

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律师费、会计师、资信评级、信息披露及发

行手续费等其他发行费用 235.80 万元，加上发行费用中可抵扣进项税 98.25 万

元，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98,362.45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9〕

2-11 号）。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序号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98,362.45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92,499.19 

利息收入净额 B2 3,520.58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利息收入净额 C2 0.97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92,499.19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3,521.55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 9,384.81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0.00 

差异[注] G=E-F 9,384.81 

[注]2021 年 12 月、2023 年 4 月及 2023 年 12 月，公司基于直营连锁门店建设项目、玉林现

代饮片基地项目、运营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结项，上述募集资金项目共使用

募集资金 92,499.19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 9,384.81 万元（含利息收入净额）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具体详见专项核查报告四（一）4 募集资金结项情况说明。 

（二）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981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405 万张，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140,500.00 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不含税）1,325.47 万元后实际收到的

金额为 139,174.53 万元，已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律师费、审计验资费、

资信评级费和发行手续费等其他发行费用 226.52 万元，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 138,948.01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验，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0〕2-55 号）。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序号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138,948.01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

额 

项目投入 B1 127,913.06 

利息收入净额 B2 2,909.53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5.99 

利息收入净额 C2 128.05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

额 

项目投入 D1=B1+C1 127,919.05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3,037.58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D3 14,066.54 



项  目 序号 金  额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0.00 

差异 G=E-F 14,066.54 

[注]2022 年 4 月，公司基于南宁大参林中心项目、汕头大参林医药产业基地项目（粤东运营

中心）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结项；2023 年 4 月，公司基于医药零售门店建设项目、老店

升级改造项目、新零售及企业数字化升级项目、茂名大参林生产基地立库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并结项；2024 年 12 月，公司结合外部环境变化、公司区域门店拓展进度及实际经营

需求等情况，调整南昌大参林产业基地项目（一期）的投资规模并予以结项。上述募集资金

项目共使用募集资金 127,919.05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 14,066.54 万元（含利息收入净额）用

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详见专项核查报告四（二）4 募集资金结项情况说明。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2019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证

监会公告〔2022〕15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上证发〔2022〕2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公司对 2019 年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

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分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康王路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汇丰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已全部注销，募集资金余额为

0 元。 

（二）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证

监会公告〔2022〕15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上证发〔2022〕2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

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分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北支行、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广发大厦支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有 1 个募集资金专户（不含已注销账户），

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

行 
82040078801500001601 0.00 

合  计  0.00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2019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附件 1。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运营中心建设项目建成后，能扩大公司营运中心面积，整体提升在物流、办

公等方面的营运能力，是公司整体经营需求的有益补充，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二）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附件 2。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1）新零售及企业数字化升级项目 

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信息化水平，构建公司基于数字化、

智能化、系统化的智慧管理体系，无法单独核算经济效益。 

（2）南宁大参林中心项目   

本项目主要作为公司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运营中心、面向公司内部提供仓储

及物流配送、员工配套宿舍等，不直接产生效益，经济效益无法直接测算。本项

目建成后，将提高公司在广西的运营能力、物流配送能力，为广西市场提供良好

的中后台支撑体系，有利于加快公司在广西的连锁门店布局。 

（3）汕头大参林医药产业基地项目（粤东运营中心） 

本项目主要作为公司在广东省粤东地区的运营中心、面向公司内部提供仓储

及物流配送等，不直接产生效益，经济效益无法直接测算。本项目建成后，将提

高公司在广东省粤东地区的运营能力、物流配送能力，为粤东市场提供良好的中

后台支撑体系，有利于加快公司在粤东地区的连锁门店布局。 

（4）南昌大参林产业基地项目（一期） 

本项目主要作为公司在江西省的运营中心、面向公司内部提供仓储及物流配

送等，不直接产生效益，经济效益无法直接测算。本项目建成后，将提高公司在

江西省的运营能力、物流配送能力，为江西市场提供良好的中后台支撑体系，有

利于加快公司在江西地区的连锁门店布局。 

（5）茂名大参林生产基地立库项目  

本项目面向公司内部提供仓储及物流配送等，不直接产生效益，经济效益无

法直接测算。本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公司在广东省的物流配送能力。 

（6）老店升级改造项目 

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将改善门店形象、提高门店辨识度，提升消费者的购物

体验，对门店经营成果产生有利影响，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7）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拟将募集资金中的 20,036.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属

于非资本性支出，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2019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附件 3。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详见本专项核查报告三（一）3 之说明。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4、募集资金结项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直营连锁门店建设项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已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玉林现代饮片基地项目已基本建设完

成并达到可使用状态；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7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运营中心建设项目已基本建设完成并达到可使用状态。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

则，公司拟将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 

（二）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附件 4。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详见本专项核查报告三（二）3 之说明。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4、募集资金结项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

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南宁大参林中心项目、汕头大参林医药产业

基地项目（粤东运营中心）已达到可使用状态；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医药零售门店建设项目、老店升级改

造项目、新零售及企业数字化升级项目、茂名大参林生产基地立库项目已基本建

设完成并达到可使用状态。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6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调整投资规模、结项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南昌大参林产业基地

项目（一期）的投资规模并予以结项。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

则，公司拟将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4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六、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出

具了鉴证报告：“大参林公司管理层编制的 2024 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 号）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上

证发〔2023〕193 号）的规定，如实反映了大参林公司募集资金 2024 年度实际存

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主要核查工作 

保荐代表人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访谈沟通等多种方式，对大参林募集

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核查方式包括

查阅募集资金相关的银行对账单、财务凭证、公司公告及其他相关报告与文件，

并与公司管理层、财务人员等相关人员沟通交流。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大参林 2024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

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

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  林  赵  龙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  林  朱李岑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附件 1 

2019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4年度 

编制单位：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8,362.4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5,0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2,499.1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5.25%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

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诺

投入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4)＝(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直营连锁

门店建设

项目 

否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0.00  15,000.00 0.00  100.00  已完成 2,184.13 是 否 

玉林现代

饮片基地

项目 

是 25,000.00 8,362.45 8,362.45 0.00 7,764.61 -597.84  92.85 已完成 3,155.09 是 否 

运营中心

建设项目 
是 60,000.00 75,000.00 75,000.00 0.00 69,734.58 -5,265.42  92.98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  计 － 100,000.00 98,362.45 98,362.45 0.00 92,499.19  -5,863.26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9〕2-515 号)，截至 2019年 4 月 10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23,745.33 万元，公司决定用本次募集资金 23,745.33 万元，置换上述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2021 年 12 月、2023 年 4 月及 2023 年 12 月，公司基于直营连锁门店建设项目、玉林现代饮片基地项目、运

营中心建设项目分别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结项，上述募集资金项目共使用募集资金 92,499.19 万元，剩余

募集资金 9,384.81 万元（含利息收入净额）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附件 2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4年度 

 

编制单位：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38,948.0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9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6,726.2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7,919.0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84%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医药零售门店建设项

目 
否 40,590.00 40,590.00 40,590.00  40,667.35  77.35  100.19 已完成 2,550.42 否[注] 否 

老店升级改造项目 否 6,000.00 6,000.00 6,000.00  6,208.60  208.60  103.48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新零售及企业数字化

升级项目 
否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7,302.37  -4,697.63  60.85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南宁大参林中心项目 否 25,668.00 25,668.00 25,668.00  26,155.69  487.69  101.9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汕头大参林医药产业

基地项目（粤东运营

中心） 

否 17,340.00 17,340.00 17,340.00  17,437.59  97.59  100.56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南昌大参林产业基地

项目（一期） 
是 14,366.00 6,726.20 6,726.20 5.99 6,726.20  0.00  100.0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茂名大参林生产基地

立库项目 
否 4,500.00 4,500.00 4,500.00  3,421.25  -1,078.75  76.03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20,036.00 20,036.00 20,036.00  20,000.00  -36.00  99.82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  计 － 140,500.00 132,860.20 132,860.20 5.99  127,919.05   -4,941.15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1〕2-209 号)，截至 2020年 10月 28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15,129.89 万元，公司决定用本次募集资金 15,129.89 万元，置换上述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2022 年 4 月，公司基于南宁大参林中心项目、汕头大参林医药产业基地项目（粤东运营中心）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并结项；2023 年 4 月，公司基于医药零售门店建设项目、老店升级改造项目、新零售及企业数字化升

级项目、茂名大参林生产基地立库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结项；2024 年 12 月，公司结合外部环境变

化、公司区域门店拓展进度及实际经营需求等情况，调整南昌大参林产业基地项目（一期）的投资规模并予

以结项。上述募集资金项目共使用募集资金 127,919.05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 14,066.54 万元（含利息收入净

额）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医药零售门店建设项目 2024年实现销售收入 207,319.47 万元，本年度实现税后利润 2,550.42万元，累计实现税后利润-8,810.53 万元，本项目至

截止日累计实现效益尚未达到预期。由于医药零售门店建设项目采取边开店、边运营的方式，项目建设期 3年，公司新开业门店的市场培育期一般为两至

三年，培育期的开办费及促销费用投入较大，而门店客流量提升需要一定时间，培育期实现的效益较低，随着门店经营的成熟，效益会逐步提升。 



                                                                                     

  

附件 3 

2019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4年度 

编制单位：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入

金额(1) 

本年度 

实际投入金

额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 

(2)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玉林现代饮片

基地项目 

玉林现代饮片基地

项目 
8,362.45 8,362.45 0.00 7,764.61 92.85 已完成 3,155.09 是 否 

运营中心建设

项目 
运营中心建设项目 75,000.00 75,000.00 0.00 69,734.58 92.98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  计 － 83,362.45 83,362.45 0.00 92,499.19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公司于 2020年 7月 13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

变更及延期的议案》，增加运营中心建设项目投资额 15,000.00 万元，减少玉林现代饮片基地项目投

资额 15,000,00 万元,调整后，玉林现代饮片基地项目的投资额为 8,362.45 万元（由于公司 2019 年

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为 100,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为 98,362.45 万元，在募集资金使用

分配时，调减玉林现代饮片基地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未发生重大变化。 



                                                                                     

  

附件 4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4年度 

编制单位：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入

金额(1) 

本年度 

实际投入金

额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 

(2)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南昌大参林产

业基地项目

（一期） 

南昌大参林产业基

地项目（一期） 
6,726.20 6,726.20 5.99 6,726.20  100.0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  计 － 6,726.20 6,726.20 5.99 6,726.20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南昌大参林产业基地项目(一期)已建成面积 18,374.62 平方米并陆续投入使用，主要用于仓储物流

及办公楼、员工宿舍等配套办公，按测算能满足约 20 亿元销售额的物流配送及相关营运需求，已建

成部分满足现阶段所需及匹配公司未来 3-5 年在江西省的发展规划。结合目前外部环境变化、公司

区域门店拓展进度及实际经营需求等情况，公司决定调整“南昌大参林产业基地项目（一期）”募投

项目投资规模、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分别于 2024年 12 月 6 日、2024 年 12 月 26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4 年第

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调整投资规模、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南昌大参林产业基地项目（一期）的投资规模、结项，并将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未发生重大变化。 

 


